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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金 ")強制性

供款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調整機制的背景資料，並綜述

2002年設立法定調整機制以來立法會轄下相關委員會就此課題

進行討論時議員所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和意見。  
 
 
背景  
 
強積金供款的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  
 
2.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章 )(下稱 "《強積

金計劃條例》 ")第 7A條，僱員及僱主各自須就有關入息作出 5%
的強制性供款 (有關入息的最低及最高水平在《強積金計劃條例》

附表 2及附表 3訂明 )。入息低於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的有關僱員或

自僱人士無須向強積金計劃供款，但僱主仍須為僱員供款。入

息高於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有關僱員或自僱人士無須就入息超

逾該水平的部分向強積金計劃供款，而僱主亦無須就超逾該水

平的部分為僱員供款。  
 
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法定調整機制  
 
3.  強積金制度最初在 2000年 12月推出時，每月的最低及

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分別為 4,000元及 20,000元。上述入息水平是

在 1995年《強積金計劃條例》制定時採用。據政府當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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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元的最低有關入息水平是按當時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的

50%計算出來，而 20,000元的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則是以涵蓋 90%
就業人口的整體就業收入這個目標而釐定。  
 
4.  2002年 7月 12日，《 2002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

草案》 (下稱 "《 2002年強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1獲得立法

會通過。條例草案提出多項建議，其中包括在《強積金計劃條

例》中加入新的第 10A條，目的是為日後調整強積金供款最低及

最高有關入息水平設立法定調整機制。該項機制規定  ⎯⎯  
 

(a)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下稱 "積金局 ")必須每 4年對

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進行不少於一次檢討 2。  
 
(b) 在不局限積金局可考慮因素的前題下，積金局在進行檢

討時須考慮政府統計處所進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在以

下兩方面得出的最新結果 3：  
 

(i) (就最低有關入息水平而言 )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的

50%之數 4；及  
 
(ii) (就最高有關入息水平而言 )每月就業收入分布中

第九十個百分值的每月就業收入。  
 
5.  在法定調整機制的基礎上，隨着《 2002年強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最低有關入息水平亦由每月 4,000元
修訂為每月 5,000元；由於當時經濟不景的關係，最高有關入息

水平仍然維持在 20,000元的水平。  
 
 
 
 
 
 
 

                                                 
1 該條例草案於 2002年 7月獲制定成為《 2002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第 2號 )

條例》。  
2 《強積金計劃條例》第 10A(1)條。  
3 《強積金計劃條例》第 10A(2)條。  
4 《 2002年強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就最低有關入息水平釐定法定調整基

礎時，積金局曾考慮多項因素，包括消費物價指數、名義工資指數及入息中

位數。積金局認為入息中位數是一個較為適合的考慮因素，既能反映價格變

動的情況，亦能顯示整體工資的趨勢，而入息中位數的 50%亦被視為屬適當

水平，能夠在減輕低收入人士的經濟負擔及促使他們作出退休儲蓄兩方面取

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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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檢討  
 
6.  自 2002年設立法定調整機制以後，積金局分別於 2006年
5及 2010 年 6對 最 低 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進 行 首 次 及 第 二 次

檢討。 2010年進行第二次檢討期間，有意見認為應因應 2011年
5月 1日起實施的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每小時 28元 )更新最低

有關入息水平的調整機制。積金局承諾，一俟最低工資水平的

實際影響變得更加清晰，便會就法定調整機制展開全面檢討。  
 
7.  因應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 2013年 5月 1日起調高至每小

時 30元，積金局於第三次法定檢討的工作於 2014年 7月展開前，

在 2013年對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進行了中期檢討。在進行

中期檢討以後，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分別調整至 7,100元及

30,000元 7，即現時的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附錄 I載列最低

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法定檢討結果及過往調整的摘要。  
 
 
有關最高及最低有關入息水平自動調整機制的公眾諮詢  
 
8.  積金局已經完成有關最高及最低有關入息水平調整機

制的檢討。積金局建議採取自動調整機制，嚴格按照建議的調

整基準和《強積金計劃條例》訂明的其他元素，每兩年於同一

時間釐定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並於 2015年 1月 23日就有關

建議展開為期 6個星期的公眾諮詢 8。附錄 II載列建議機制的主要

元素。  
 
 

                                                 
5 按照法定因素，積金局在 2006年的首次檢討中建議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維持在

每月 5,000元，而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則由 20,000元調整至 30,000元。財經事務

委員會於 2007年 1月 5日及 2007年 2月 1日舉行的會議上討論有關建議時，事務

委員會委員及與會團體代表所表達的意見各不相同。經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及

各  界意見後，政府當局最後沒有根據該次檢討的結果對最低及最高有關入

息水平作出調整。  
6 就 2010年的第二次檢討而言，檢討結果顯示最低有關入息水平應由每月 5,000

元調高至每月 5,500元，而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則應由每月 20,000元調高至每月

30,000元。積金局作出檢討之後並無向政府當局作出建議，但提議在作出政

策決定前進一步徵詢主要持份者意見。考慮到事務委員會及社會的意見，政

府當局最後在 2011年提出立法建議，把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由 5,000元調整至

6,500元，以及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由 20,000元調整至 25,000元。立法會分別

於 2011年 6月 30日及 11月 23日通過《 201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修訂附表

2)公告》及《 201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修訂附表 3)公告》，使建議的調整

得以生效。  
7 立法會於 2013年 7月 17日通過《 2013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修訂附表 2)公

告》及《 2013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修訂附表 3)公告》，使建議的調整得

以生效。  
8 諮詢文件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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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提出的關注事項和意見  
 
9.  議員曾於 2007年 1月 5日及 2月1日 9、2011年 2月 21日及 4月
20日 10，以及 2013年 3月 4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並在審議

《 2002年強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 201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條例 (修訂附表 2)公告》、《 201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修訂

附表 3)公告》、《 2013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修訂附表 2)公告》

及《 2013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修訂附表 3)公告》時，就有

關調整機制的事宜提出意見。下文各段綜述議員提出的主要意

見和關注事宜。  
 
釐定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考慮因素  
 
10.  過往檢討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時，部分議員關注到

低收入人士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的經濟困難，以及強積金制度是

否足以為整體工作人口提供退休保障。該些議員察悉，調高最

低有關入息水平會減少需要作出強積金供款僱員的數目，而計

劃成員退休時的累算權益亦會減少；他們促請當局優先解決低

收入人士的經濟困難。他們促請積金局／政府當局以通脹、就

業收入的變化、法定最低工資的設立，以及為低收入人士而設

的政府計劃所採用的月入指標或其他準則作為考慮，對調整機

制作出檢討，包括檢討以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的 50%作為釐定最

低有關入息水平的基礎是否恰當。有議員建議最低有關入息水

平應訂於入息中位數不少於 60%之數，協助減輕低收入人士為強

積金作出供款的負擔，以及讓他們有更多可動用收入，以改善

其目前的生活。  
 
11.  由於設定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的基本前提是讓入息低於

某個水平的僱員或自僱人士無須作出強積金供款，以免令他們

陷入經濟困境，而實施法定最低工資是為確保香港工作人口的

工資不會過低，部分議員認為應以法定最低工資為基礎釐定最

低有關入息水平。他們認為應制訂合適的方法 (例如採用中位數

或若干百分位)把法定最低工資轉化為月薪，以便將最低有關入

息水平與法定最低工資掛鈎。此外，有議員建議賺取法定最低

工資的僱員應獲豁免無須為強積金作出供款。  
 

                                                 
9 財經事務委員會就 2006年的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檢討舉行的特別會議，

以聽取代表團體的意見。  
10 財經事務委員會就 2010年的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檢討舉行的特別會議，

以聽取代表團體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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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部分其他議員擔心，日後當局若推行其他供款計劃 (例
如強制性醫療保險計劃 )，將會進一步加重僱主及僱員的財政負

擔。他們認為當局考慮上調最高有關入息水平時應考慮各項影

響商界營運成本的因素，尤須考慮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對中小型

企業所造成的影響。  
 
13.  政府當局強調，在釐定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時，除

了考慮法定調整因素，亦會顧及其他相關因素。以往檢討最低

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時，曾透過勞工顧問委員會及其他渠道諮

詢勞資雙方。政府當局會注意有需要充分顧及當前的經濟情

況，避免加重僱主及僱員的負擔。政府當局進一步指出，有必

要在符合法定供款規定的短期影響與強積金計劃成員的長遠退

休保障之間得平衡，而對調整機制作出任何改變之前，均須廣

泛諮詢社會各界，不得輕率行事。  
 
14.  關於最低有關入息水平與法定最低工資掛鈎的問題，

政府當局強調，積金局自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後所進行的檢討

中，已把法定最低工資列為考慮因素。就此方面，議員察悉，

積金局會在最低工資水平的實際影響變得更加清晰後就最低及

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法定調整機制展開全面檢討。  
 
15.  由於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必須每 4年進行不少於一

次檢討，有議員建議以每次檢討前 4年的平均入息水平作為調整

基礎。政府當局表示，倘若工資在該4年期間處於向上調整的趨

勢，採用該 4年的平均數值會拖低有關數字，未必能反映當時的

工資水平，以供訂定最低有關入息水平。  
 
檢討周期  
 
16.  議員察悉，《強積金計劃條例》規定積金局必須最低限

度每 4年對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進行一次檢討，但並無條文

對是否必須強制性對有關入息水平作出調整及調整的頻密程度

作出規定。部分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更頻密進行檢討 (例如每兩

至三年檢討一次 )，以便能夠更適時地對有關入息水平作出調

整。此外亦有議員認為，有關檢討應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

討工作同步進行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現時是每兩年進行檢討 )。  
 
17.  政府當局認為太過頻密地要求服務提供者改動電腦系

統並不可取，並表示每隔 4年對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進行檢

討屬於適當。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根據法例，強積金供款的

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必須每隔 4年最少檢討一次，但如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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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例如工作人口的工資水平出現顯著變化時 )，積金局可在少於

4年的時間內作出更頻密的檢討。  
 
修訂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立法時間表  
 
18.  部分議員詢問如何訂定調整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

的實施日期，並且關注到可否縮短執行經修訂最低有關入息水

平所需的時間，讓入息由於實施法定最低工資而上升但仍未超

逾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的工人無須就強積金作出供款。再者，從

速實施最低有關入息水平有助減輕強積金供款對較低收入僱員

構成的財政負擔。有意見認為，由於過往已經有作出調整的經

驗，受託人應有責任和能力在短時間內調整系統。此外，部分

議員質疑，過往進行的檢討對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均作出

調整時，為何要分階段實施對最高有關入息水平作出調整。議

員亦促請政府當局就應否以一次過方式或分階段方式調整最高

有關入息水平的問題諮詢相關持份者。  
 
19.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調整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須

通過必需的立法程序，而作出調整 (不論所涉及的調整工作在性

質上是否複雜 )的擬議生效日期旨在給予僱主和受託人合理時間

調整薪酬系統及強積金計劃行政管理系統，並讓積金局有時間

宣傳有關安排。分開兩個時間表實施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

或會令受託人和僱主在調整系統和修改程序的工作上需要更多

工夫，但政府當局認為此舉可回應僱員和僱主的關注 (即可動用

收入減少，以及上調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引致經營成本上升 )，故

屬合理安排。此外，議員亦察悉，倘若提早實施最高有關入息

水平，僱員便需要作出額外供款，所以僱員或會反對提早實施

經修訂的最高有關入息水平。  
 
 
最近發展  
 
20.  政府當局及積金局將於 2015年 3月 2日舉行的財經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檢討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

調整機制的事宜，以及就有關入息水平設立自動調整機制的建

議徵詢事務委員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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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1.  相關文件載於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2月 26日  
 



 
附錄 I 

 
 
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法定檢討結果及過往調整的摘要  

 
 

每月有關入息  

檢討結果  實施情況  年

份  事件  
最低  
水平  

最高  
水平  

最低  
水平  

最高  
水平  

2000 強積金制度實施  -  -  4 ,000港元  20,000港元

2002 對有關入息水平作

出檢討以及制定

《 2002年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 (修訂 )條
例》以加入《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條

例》 (下稱 "強積金

計劃條例 ")第 10A
條  

5 ,000港元 30,000港元 5,000港元  

(於 2003年
實施 )  

20,000港元

(不變 )  

2006 根據《強積金計劃

條例》第 10A條進

行的首次法定檢討  

5 ,000港元 30,000港元 5,000港元  

(不變 )  

20,000港元

(不變 )  

2010 根據《強積金計劃

條例》第 10A條進

行的第二次法定檢

討 (註 )  

5 ,500港元 30,000港元 6,500港元  

(於 2011年
實施 )  

25,000港元

(於 2012年
實施 )  

2013 因應新的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進行的

中期檢討  

7 ,100港元 30,000港元 7,100港元  

(於 2013年
實施 )  

30,000港元

(於 2014年
實施 )  

 
註：  在此次法定檢討中，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並無向政府當局作出建

議，但提議把新的法定最低工資制度列為考慮因素，徵詢持份者意見。 
 
[資料來源：摘錄自立法會秘書處就 "強制性公積金供款最低及最高

有關入息水平 "為 2013年 3月 4日舉行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擬備

的資料摘要 (立法會 IN09/12-13號文件 )表 2。 ] 



 
附錄 II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下稱"積金局") 
提出有關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自動調整機制建議  

的主要元素  
 
 
1. 調整方式及檢討／調整頻率  
 

 建議採取自動調整機制，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將

嚴格按照建議的調整基準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章 )訂明的其他元素，每兩年於同一時間釐定。  
 
2. 調整基準  
 

最低有關入息水平  
 
 建議調整基準為涵蓋所有 18歲至 64歲的受僱人士 (不包

括外籍家庭傭工 (下稱 "外傭 ")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的

55%。  

 與現行調整基準 (即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的 50%)比較，新

的調整基準額外加入 5%升幅，是要確保較低收入的僱員

在支付僱員部分的 5%強制性供款後，實得工資至少仍有

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的 50%。  
 
最高有關入息水平  
 
 建議調整基準為涵蓋所有 18歲至 64歲的受僱人士 (不包

括外傭 )的每月就業收入分佈中第 90個百分值。  

 把外傭的收入數據從兩個建議基準的收入數據中剔除，

預期更能準確地反映受強制性公積金制度涵蓋的本地

工人的收入分佈。  
 

3. 調整幅度的限制  
 

最低有關入息水平  
 
 將嚴格按照調整基準向上或向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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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有關入息水平  
 
 向下調整時，減幅將嚴格按照調整基準。不過，向上調

整時，每次增幅不得超逾 5,000元，以便在協助就業人口

累積更多退休儲蓄，以及避免一下子大幅加重僱主及

僱員的財政負擔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4. 捨入機制  
 

最低有關入息水平  
 
 建議把數額向上捨入至最接近的 100元。  
 
最高有關入息水平  
 
 議把數額捨入至最接近的 2,500元。  
 
[資料來源：摘錄自積金局於 2015年 1月 23日發出有關 "積金局就

引入有關入息水平自動調整機制諮詢公眾 "的新聞稿。 ] 
 



 
附錄 III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02年7月12日  立法會通過《2002
年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劃 (修訂 )條例草

案》  
 

議事錄 (第31至78頁 ) 
 
已通過的法案  
 
法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1)2114/01-02號文件 ) 
 

2007年1月5日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CB(1)602/06-07(03)號文件 )
 
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1)603/06-07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第7至42段 ) 
(立法會CB(1)976/06-07號文件 ) 
 

2007年2月1日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特別會議  
 

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1)820/06-07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第1至40段 ) 
(立法會CB(1)1231/06-07號文件 ) 
 

2011年2月21日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CB(1)1291/10-11(01)號文件 ) 
 
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1)1290/10-1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第33至58段 ) 
(立法會CB(1)1853/10-11號文件 ) 
 

2011年3月2日  立法會會議  
 

葉劉淑儀議員就 "強積金供款最低

有關入息水平 "提出的書面質詢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712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ord/ord029-0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hc/papers/hc0628cb1-211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fa/papers/fa0105cb1-602-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fa/papers/fa0105cb1-60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fa/minutes/fa07010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fa/papers/fa0201cb1-820-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fa/minutes/fa0702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papers/fa0221cb1-129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papers/fa0221cb1-1290-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10221.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3/02/P201103020154.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3/02/P201103020154.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3/02/P201103020154.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3/02/P201103020154.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3/02/P201103020154.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3/02/P2011030201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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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1年4月20日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特別會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CB(1)1291/10-11(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第1至45段 ) 
(立法會CB(1)2871/10-11號文件 ) 
 

2011年6月  相關的小組委員會

研究《2011年強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 修 訂 附 表 2)
公告》  
 

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1)2599/10-11號文件 ) 
 

2011年6月30日  
 

立法會通過《2011年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條 例 ( 修 訂 附 表 2)
公告》  
 

議事錄 (第42至73頁 ) 

2011年6至10月  相關的小組委員會

研究《2011年強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 修 訂 附 表 3)
公告》  
 

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1)241/11-12號文件 ) 
 

2011年11月23日 
 

立法會通過《2011年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條 例 ( 修 訂 附 表 3)
公告》  
 

議事錄 (第100至143頁 ) 

2013年3月4日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會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CB(1)599/12-13(05)號文件 )
 
資料摘要  
(立法會 IN09/12-1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第21至30段 ) 
(立法會CB(1)1131/12-13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fa/papers/fa0304cb1-599-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104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hc/papers/hccb1-259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30-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hc/papers/hc1104cb1-2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23-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fa/papers/fa0304cb1-599-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sec/library/1213in0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303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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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3年6月  相 關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研 究 《 2013 年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 修 訂

附 表 2) 公 告 》 及

《 2013 年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修訂附表3)公告》

 

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1)1478/12-13號文件 ) 
 

2013年7月17日  立 法 會 通 過

《 2013 年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修訂附表2)公告》

及《2013年強制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修訂附表3)公告》

 

議事錄 (第186至224頁 ) 

2015年1月23日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管理局就引入最低

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平自動調整機制

諮詢公眾  
 

新聞稿  
 
諮詢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hc/papers/hc0628cb1-1478-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counmtg/hansard/cm0717-translate-c.pdf�
http://www.mpfa.org.hk/tch/information_centre/press_releases/5930_record.jsp�
http://www.mpfa.org.hk/tch/information_centre/Consultations_and_Conclusions/Consultation_Paper_Min_Max_Adjustment_Chi.pdf�

